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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泰慈善基金會

九十五年度蔡萬霖先生紀念獎學金實施辦法

一、宗    旨：為鼓勵大學碩士班研究生努力向學及特殊貢獻

二、獎助學金名額暨金額：錄取30名，每名頒發獎金10萬元。

三、申請資格：凡九十五學年度就讀國內大學碩士班之本國研究生（不含在職進修研究生），符合下列任一條件者：

1. 附表所列之國內大學碩士班研一學生，在大學最後兩學年平均學業成績達85分以上，操行成績每一學年皆達80分以上者（填寫一般生專用申請表）。

2. 表現優異經師長推薦參加者（填寫師長推薦專用申請表、師長推薦函）。

3. 擁有長才並對國家、社會有傑出貢獻，足為國人典範者（填寫特殊功績專用申請表）。

四、錄取名單將推薦到國泰金控相關企業列為新人招聘優先錄取參考。

五、申請期限：即日起至95年11月13日(一)止，逾期不受理（以郵戳日期為憑）

六、申請手續：1.填寫申請表

2.經學校蓋章之正式成績單

3.在學證明書（或學生證正反面影本）

4.身份證正反面影本

5.簡要自傳包括求學過程、未來計劃、家庭狀況等500~1000字。

6.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（如獲獎著作、考試及格證照、得獎事蹟、

社團經歷或具有身心障礙、原住民、生活自強戶身份証明者）

上述申請文件請以掛號逕寄「106台北市仁愛路四段296號B1 國

泰人壽慈善基金會」收。TEL(02)27551399轉9164

e-mail：3000300@cathlife.com.tw
七、審    查：本會組成甄選委員會評定之。

八、公    告：錄取名單將個別通知得獎者及其系所，並公佈在國泰人壽網站。

九、頒    獎：本會於12月下旬在台北市國泰金融中心舉行頒獎典禮。

十、其他事項：1.「申請表」可影印或自行上國泰人壽網址www.cathaylife.com.tw
最新消息中取得（請以A4紙張下載使用）。

2.申請書表及檢附之文件，恕不退還。

3.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本會得視需要修訂頒佈之。
95 年 蔡 萬 霖 先 生 紀 念 獎 學 金 範 圍

	大學
	研究所 

	台灣大學
	會計、財務金融、商學、法律、國際企業、資訊管理、數學

	政治大學
	風險管理與保險、應用數學、統計、會計、

財務管理、企業管理、法律、資訊管理、金融

	清華大學
	統計、數學

	中興大學
	應用數學

	交通大學
	應用數學、統計

	中央大學
	統計、財務金融、企業管理

	成功大學
	統計、會計、財務金融

	中山大學
	應用數學、企業管理、財務管理


